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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查的科学性、合理性，减少规

划验收的矛盾，特制定本审查办法。

第二条 本审查办法适用于楚雄州城镇建设用地规划区范围内建设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的行政性和技术性审查。

第三条 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审查分为：居住类建设项目审查；

学校、医院、文体设施、商业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类和车站、码头等公共基

础设施类建设项目审查；水厂、污水厂、垃圾处理厂、加油站、加气站等生

产和服务性设施类建设项目审查。

第二章 审查内容

第一节 行政性审查内容

第四条 相关部门批文审查：居住类建设项目应附发改、国土等部门批

文；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应附发改、国土等部门批文，涉及

环保、安监部门的项目应有相关批文；生产和服务性设施类建设项目应附发

改、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批文。

第五条 上位规划符合性审查：建设项目用地性质与上位城市总体规划

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符合性；建设项目用地开发强度和要求等与上位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符合性。

生产和服务性设施类建设项目还应审查生产服务设施的安全、环保标准

与规划用地类型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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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符合性审查：居住类建设项目、公共服

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主要审查建筑退让、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

高度、绿地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与土地出让时所开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设

计条件符合性。

生产和服务性设施类建设项目主要审查建筑及设施退让要求；环保设施

配套要求；与周边安全退让距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沿街设施满足城市景观

等要求，并与土地出让时所开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符合性。

第七条 建筑特色风貌符合性审查：建筑形式、色彩与楚雄州或当地特

色风貌规划要求符合性。

第二节 技术性审查内容

第八条 居住类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一）功能布局：满足安全疏散、日照、通风、采光等规范要求；公共

设施配套齐全，服务半径合理，交通组织流畅。

（二）交通组织：与城市道路衔接满足道路设计等相关规范；内部交通

保障各功能区联系紧密、流畅，节点空间组织有序；静态交通与动态交通结

合较好；满足抢险救灾和市政设施要求。

（三）公共设施：服务半径、使用功能、规模满足相关规范和建设用地

规划设计条件要求。

（四）竖向设计：与周边地块开发的高程相协调；内部建（构）筑物、

地下设施与场地（道路）相协调。

山地应重点审查滑坡、泥石流、山洪等防灾减灾内容；坝区应重点审查

防洪、排涝等防灾减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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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管线：给水、排水、强弱电、天然气等各种管线综合协调性；

变压器、垃圾房（站）、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天然气减压站等敏感设施布

局。

（六）绿化与景观：公共绿地的位置、面积及海绵城市相关内容。

（七）综合防灾：明确建筑消防等级、抗震等级，消防救灾疏散通道、

避险场地规模是否满足规范要求等内容。

（八）建筑设计方案：建筑平、立、剖方案。

（九）分期建设：公共设施、公共绿地应按规范分期配置。禁止把公共

绿地、广场等配套公共设施集中在最后一期建设。

（十）绿色建筑与无障碍设计：重点建筑的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建筑和

场地无障碍设计内容，并符合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十一）文本的规范性：章节内容完整、逻辑思路清楚、语言表达简洁

明了、对图件解说释义清晰、专业术语使用规范。

（十二）相关政策的执行：现行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审查。

（十三）相应技术资料编制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一。

第九条 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

（一）功能布局：满足安全疏散、日照、通风、采光等规范要求。

学校：学校规模等级与用地相匹配；功能分区明确；交通组织结合教学

流程和管理使用需求；流程流线满足规范要求、科学合理、清晰明了；建筑

有较好公共识别性。

医院：医院规模等级与用地相匹配；清洁与污物流线、后勤与工作流线

分离；功能布局、交通组织与医疗流线、管理流线相符；布局满足相关规范

要求；污物处理应满足相关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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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码头等：规模等级与用地相匹配；按规范要求设置出入口、站前

疏散广场、公共配套设施；功能布局、交通组织与流线（人流和车流）相符

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商业设施：满足使用功能和人员疏散的要求；公共设施配套满足规划条

件和规范要求。

（二）交通组织：城市道路衔接处应设置疏散广场；内部交通应保障各

功能区联系紧密、流畅，节点空间组织有序，停车与道路结合较好，满足安

全防灾救灾和市政设施要求；地下设施出入口应与道路体系相协调。

（三）公共设施：服务半径、使用功能、规模满足相关规范和规划设计

条件。沿街商业设施应有直接对外的公厕。

（四）竖向设计：周边地块开发的高程相协调；内部建（构）筑物、地

下设施与场地（道路）相协调。

山地应重点审查滑坡、泥石流、山洪等防灾减灾内容；坝区应重点审查

防洪、排涝等防灾减灾内容。

（五）综合管线：给水、排水、强弱电、天然气等各种管线综合协调性；

变压器、垃圾房（站）、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天然气减压站等敏感设施布

局合理性。

（六）绿化与景观：应明确公共绿地的位置、面积及海绵城市相关内容。

（七）综合防灾：应明确建筑消防等级、抗震等级，消防救灾疏散通道、

避险场地规模是否满足规范要求等内容。

（八）建筑设计方案：建筑平、立、剖方案；公共建筑识别性、地标性

审查。

（九）绿色建筑与无障碍设计：重点建筑的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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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无障碍设计内容，并符合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十）文本的规范性：章节内容完整、逻辑思路清楚、语言表达简洁明

了、对图件解说释义清晰、专业术语使用规范。学校、医院、车站、码头等

应有规模与用地、设施匹配性采用标准及计算资料，流线设计说明。

（十一）相关政策的执行：对现行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审查。

（十二）相应技术资料编制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二。

第十条 生产和服务性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

（一）功能分区：在生产工艺流线指导下，生产区与配套生活服务区应

分区明确，满足安全，环保等要求。

（二）交通组织：有重交通出入与城市道路相接应设置缓冲空间，内部

交通满足功能使用、消防救灾和市政设施配套要求。

（三）公共设施：满足规划设计条件要求。

（四）竖向设计：周边地块开发的高程相协调；内部建（构）筑物、地

下设施与场地（道路）相协调。

山地应重点审查滑坡、泥石流、山洪等防灾减灾内容；坝区应重点审查

防洪、排涝等防灾减灾内容

（五）综合管线：与城市管线的衔接协调；对环保、安全等有特殊要求

的管线由相关单位出具意见。

（六）绿化与景观：应明确公共绿地的位置、面积，海绵城市相关内容。

（七）综合防灾：建筑消防等级、抗震等级，消防救灾疏散通道、避险

场地规模是否满足规范要求等内容。加油站、加气站等设施的安全、环保防

护用地应规划在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

（八）建筑设计方案：提供平、立、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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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本的规范性：应有工业类型、生产工艺流程、环保等级及设施

要求，生产人员规模、配套服务设施要求，布局构想、物流、信息流、能量

流的规模和布局关系等作说明。

（十）相关政策的执行：工业用地的开放强度和生活设施用地比例应按

相关政策执行。

（十一）相应技术资料编制内容要求详见附件三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审查内容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相关规定执

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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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居住类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应技术资料深度要求

居住类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应技术资料应包括附件、说明书和图件。

1、附件：

1.1 文本扉页应有设计单位的出图专用章，设计人员签名。

1.2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

1.3 其他相关文件（发改、国土等部门批文）。

2、说明书：

2.1 与上位规划衔接的阐述。

2.2 现状用地分析：分析与周围道路、相邻用地及建筑水平和竖向关系，

在地形地貌等分析的基础上作用地评价分析。与城市道路有复杂交通组织的

应作专题交通分析。

2.3 规划居住人口规模、公共设施配置标准。

2.4 空间构想、规划布局、交通组织、地形改造、设施配置、投资估算

等内容作计算、分析、说明，并附必要的分析图件。

2.5 旧城改造应有拆迁前后的建筑密度、交通、安全、居住质量的对比

说明，经各方达成的拆迁安置方案。

3、图件

3.1 所有图件应带风玫瑰及比例尺。

3.2 上位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全幅彩色图，标注清楚项目所

在位置和用地性质，出入口要求等信息。

3.3 项目用地现状图：

（1）应采用 1:500 数字地形图，标明用地周边的道路名称、宽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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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程、布设的给排水、电力电信的管沟位置示意、穿越地块内的管线走廊

（高压线、地下管廊等）、地上地下文物范围线及退让线、相邻用地的场地高

程和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等。

（2）用地面积、典型长宽尺寸，各边退让距离要求，典型高程等内容。

（3）旧城改造项目按《楚雄州城镇旧城区改造规划编制技术导则》执行。

3.4 功能布局图：明确划分各功能区，标明建筑栋号（与建筑图、建（构）

筑物一览表的栋号统一）、各建（构）筑物的使用功能。

3.5 规划总图：

（1）彩色平面图（不标注尺寸、设计高程等内容）：标明各建（构）筑

物（层数、栋号）、绿地、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地下空间开发范围等位

置。附“用地平衡表”、“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建（构）筑物一览表”。

旧城改造项目应有拆建比、安置户数、规划前后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

率、设施配套等居住环境对比表。

（2）CAD 平面图：采用 1：500 比例尺；标明各建（构）筑物退让间距、

层数及高度，地下室范围线；绿地、广场等应采用闭合多段线标注。附“用

地平衡表”、“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建（构）筑物一览表”。旧城改造项

目应有拆建比，安置户数，规划前后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设施配

套等居住环境对比表。

3.6 竖向设计图：

（1）规划底图应为不小于 1:500 的数字地形图，标明周边道路、场地高

程；建筑物室内正负零对应高程；标明道路的宽度、长度、坡度、道路节点

和变坡点高程及坐标、路沿石转弯半径；道路与主要建筑入口设计高程。建

（构）筑物平面定位坐标可单独成图或与竖向设计图合并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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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地形复杂的山坡地，应附有地形整治图，标明整治后的地形与

周边路网、相邻建设用地高差关系。

（3）标明挡土墙、边坡等地形改造设施的位置、高度及与周边各建（构）

筑物之间合理间距。

（4）附地下车库底板、顶板和场地设计高程关系剖面图，地下车库坡道

与道路关系剖面图。

3.7 道路交通规划图：标明各建筑出入口位置，道路的宽度，回车场位

置及尺寸；地面停车场（库）的位置、停车位尺寸及数量；地下停车场应标

明范围、出入口位置及尺寸；附地下停车场的平面布置图及车位数量；新能

源车停车位的位置及数量；非机动车停放位置及面积。

3.8 公共设施规划图：应标明公共设施的位置，公共设施建筑平面，附

设施面积统计表。

3.9 工程管线及设施综合规划图：标明中水站、垃圾收集点、化粪池、

变压器、天然气变压站等重要设施位置；各类市政管线的来源、管径及走向，

新建小区宜采用综合管沟。

3.10 绿化和景观规划图：标明公共绿地位置、面积（边界用闭合多段

线）；重要节点景观宜有意向设计；海绵城市设施位置、面积（边界用闭合多

段线）。附绿地统计表。

3.11 建筑设计方案：建筑平、立、剖面图，建筑立面标明色彩和用材；

居住区日照分析图；鸟瞰图。

3.13 综合防灾规划图：

（1）标注各个建筑的防火等级、抗震等级的，作为建筑设计依据。

（2）标明消防通道、消防扑救面、消防场地、消防设施的位置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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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明疏散（避难）场地位置、面积。

3.14 无障碍设施规划图：标明场地、建筑入口无障碍坡道，残疾人停

车位，无障碍厕位。

3.15 安防设施规划图：标明小区围合范围（提供围栏方案图）、出入口、

门卫位置，安防监控设施及监控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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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应技术资料深度要求

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应技术资料应包括附件、说

明和图件。

1、附件：

1.1 文本扉页应有设计单位的出图专用章，设计人员签名。

1.2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

1.3 其他相关文件（发改、国土等部门批文；涉及环保、安监部门的项

目应有批文）。

2、说明书：

2.1 与上位规划的衔接的阐述。

2.2 现状用地分析：分析与周围道路、相邻用地及建筑水平和竖向关系，

在地形地貌等分析的基础上作用地评价分析。与城市道路有复杂交通组织的

应作专题交通分析。

2.3 学校、医院、车站、码头等项目应对建设规模等级与用地、设施规

模符合性所采用的规范标准和计算资料、流线设计作说明。

2.4 对空间构想、功能分区、规划布局、交通组织、地形改造、设施配

置、投资估算等内容作计算、分析和说明，并附必要的分析图件。

3、图件：

3.1 所有图件应带风玫瑰及比例尺。

3.2 上位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全幅彩色图，标注清楚项目所

在位置和用地性质，出入口要求等信息。

3.3 项目用地现状图：



12

（1）应采用 1:500 数字地形图，标明用地周边的道路名称、宽度、道路

的高程、布设的给排水、电力电信的管沟位置示意、穿越地块内的管线走廊

（高压线、地下管廊等）、地上地下文物范围线及退让线、相邻用地的场地高

程和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等。

（2）用地面积、典型长宽尺寸，各边退让距离要求，典型高程等内容。

3.4 功能布局图：明确划分各功能区，标明各建（构）筑物的使用功能。

学校、医院、车站等应标注功能流线及交通流线组织。

3.5 规划总图：

（1）彩色平面图（不标注尺寸、设计高程等内容）：标明各建（构）筑

物（层数、栋号）、绿地、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地下空间开发范围等位

置。附“用地平衡表”、“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建（构）筑物一览表”。

（2）CAD 平面图：采用 1：500 比例尺；标明各建（构）筑物退让间距、

层数及高度，地下室范围线；绿地、广场等应采用闭合多段线标注。附“用

地平衡表”、“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建（构）筑物一览表”。

3.6 竖向设计图：

（1）规划底图应为不小于 1:500 的数字地形图，标明周边道路、场地高

程；建筑物室内正负零对应高程；标明道路的宽度、长度、坡度、道路节点

和变坡点高程和坐标、路沿石转弯半径；道路与主要建筑入口设计高程。建

（构）筑物平面定位坐标可单独成图或与竖向设计图合并成图。

（2）对于地形复杂的山坡地，应附有地形整治图，标明整治后的地形与

周边路网、相邻建设用地高差关系。

（3）标明挡土墙、边坡等地形改造设施的位置、高度及与周边各建（构）

筑物之间合理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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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地下车库底板、顶板和场地设计高程关系剖面图，地下车库坡道

与道路关系剖面图。

3.7 道路交通规划图：标明各建筑出入口位置，道路的宽度，回车场位

置及尺寸；地面停车场（库）的位置、停车位尺寸及数量；地下停车场应标

明范围、出入口位置及尺寸；附地下停车场的平面布置图及车位数量；新能

源车停车位的位置及数量；非机动车停放位置及面积。

3.8 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图：标明配套服务设施的位置，配套服务设施建

筑平面，附设施面积统计表。

3.9 工程管线及设施综合规划图：标明垃圾收集点、化粪池、变压器、

天然气变压站等重要设施位置；各类市政管线的来源、管径及走向；新建项

目宜采用综合管沟；医院等应设污水处理设施并根据规范要求定点、定规模。

3.10 绿化和景观规划图：标明公共绿地位置、面积（边界用闭合多段

线）；重要节点景观设计意向；海绵城市设施位置、面积（边界用闭合多段线）。

附绿地统计表。

3.11 建筑设计方案：重点建筑平、立、剖面图，建筑立面标明色彩和

用材；鸟瞰图。

3.12 综合防灾规划图：

（1）标注各建筑的防火等级、抗震等级作为建筑设计依据。

（2）消防通道、消防扑救面、消防场地、消防设施的位置及尺寸。

（3）标明疏散（避难）场地位置、面积。

3.13 无障碍设施规划图：标明场地、建筑入口无障碍坡道，残疾人停

车位，无障碍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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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产和服务性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应技术资料深度要求

生产和服务性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相应技术资料应包括附件、说明和图

件。

1、附件：

1.1 文本扉页应有设计单位的出图专用章，设计人员签名。

1.2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

1.3 其他相关文件（发改、国土、环保、安监等部门批文）。

2、说明书：

2.1 与上位规划的衔接的阐述。

2.2 现状用地分析：分析与周围道路、相邻用地及建筑水平和竖向关系，

在地形地貌等分析的基础上作用地评价分析。与城市道路有复杂交通组织的

应作专题交通分析。

2.3 应对生产规模，主要的工艺流程，环保要求，消防安全要求，物流

量、用电量、用水量、排污类型及数量、员工人数等做说明。

2.4 对空间构想、功能分区、规划布局、交通组织、地形改造、设施配

置、投资估算等内容作计算、分析、说明，并附必要的分析图件。

3、图件：

3.1 所有图件应带风玫瑰及比例尺。

3.2 上位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全幅彩色图，标注清楚项目所

在位置和用地性质，出入口要求等信息。

3.3 项目用地现状图：

（1）应采用 1:500 数字地形图，标明用地周边的道路名称、宽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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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程、布设的给排水、电力电信的管沟位置示意、穿越地块内的管线走廊

（高压线、地下管廊等）、地上地下文物范围线及退让线、相邻用地的场地高

程和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等。

（2）用地面积、典型长宽尺寸，各边退让距离要求，典型高程等内容。

3.4 功能布局图：明确划分各功能区，标明各建（构）筑物的使用功能。

工厂等生产设施应标注建筑间生产工艺流线、交通流线。

3.5 规划总图：

（1）彩色平面图（不标注尺寸、设计高程等内容）：标明各建（构）筑

物层数、使用功能、绿地、配套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地下设施范围等位置。

附“用地平衡表”、“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建（构）筑物一览表”。

（2）CAD 平面图：采用 1：500 比例尺；标明各建（构）筑物退让间距、

层数及高度，地下设施范围线；绿地、广场等应采用闭合多段线标注。附“用

地平衡表”、“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建（构）筑物一览表”。

3.6 竖向规划图：

（1）规划底图应为不小于 1:500 的数字地形图，标明周边道路、场地高

程；建筑物室内正负零对应高程；标明道路的宽度、长度、坡度、道路节点

和变坡点高程和坐标、路沿石转弯半径；道路与主要建筑入口设计高程。建

（构）筑物平面定位坐标可单独成图或与竖向设计图合并成图。

（2）对于地形复杂的山坡地，应附有地形整治图，标明整治后的地形与

周边路网、相邻建设用地高差关系。

（3）标明挡土墙、边坡等地形改造设施的位置、高度及与周边各建（构）

筑物之间合理间距。

3.7 道路交通规划图：标明各建筑出入口位置，道路的宽度，回车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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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尺寸；停车场（库）的位置、停车位尺寸及数量。

3.8 工程管线及设施综合规划图：标明“三废” 处理方式和达标要求

及处理设施位置和用地范围；料场、渣场、变压器、热能供给设施位置；各

类市政管线的来源、管径及走向。

3.9 建筑设计方案：重点建筑平、立、剖面图，建筑立面标明色彩和用

材；鸟瞰图。

3.10 综合防灾规划图：

（1）标注各个建筑的防火等级、抗震等级的，作为建筑设计依据。

（2）标明消防通道、消防扑救面、消防场地、消防设施的位置及尺寸。

（3）标明疏散（避难）场地位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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